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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区司法局
开展社区矫正对象

禁毒警示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 唐璐云 刘红
兰）为进一步增强社区矫正对象禁毒
意识，传播禁毒理念、宣传禁毒政策，
11 月 30 日上午，株洲市天元区司法
局对 22 名新入矫社区矫正对象展开
禁毒警示教育。

通过在天元区禁毒教育基地参
观，让社区矫正对象深刻了解了毒品
的历史及现状 、毒品的分类 、毒品的
危害等，提升了自我防毒意识。 同时
将禁毒知识传播给身边的亲人 、朋
友，共同营造全社会参与禁毒工作的
良好氛围。 最后，工作人员组织全体
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禁毒誓词宣誓，呼
吁争当禁毒公民。通过开展禁毒专题
教育，告诫社区矫正对象珍惜社区矫
正机会，远离毒品，关爱家庭，早日回
归社会。

本报讯 （通讯员 郑妙妙 李家焱 ）
“根据规定，我们将对认罪认罚控辩协
商 、签署具结书的过程进行同步录音
录像 ，你是否清楚了 ？ ”近日 ，醴陵市
检 察 院 对 一 起 危 险 驾 驶 案 的 认 罪 认
罚 控 辩 协 商 全 过 程 实 施 不 间 断 地 录
音录像 。

为确保《刑事诉讼法》有关认罪认罚
制度落实见效，近期，醴陵市检察院坚持
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 担当起株

洲检察机关第一阵列引领示范作用 ，在
株洲市探索实行认罪认罚控辩协商同步
录音录像机制，出台了《醴陵市人民检察
院控辩同步录音录像规定（试行）》，明确
了该机制同步录音录像的范围程序 、禁
止性规定以及同步录音录像下认罪认罚
工作程序、责任部门等 ，并 首 次探 索 运
用 认 罪 认 罚 控 辩 协 商 同 步 录 音 录 像
机制办理了一起危险驾驶案 。

办案工作区询问室圆桌上， 在同步

录音录像见证下， 承办检察官向该案犯
罪嫌疑人徐某告知其权利义务、 同步录
音录像情况 、认罪认罚制度规定以及
后 果 ，并 就 认 定 的 案 件 事 实 、法 律 适
用 、量刑建议进行了释法说理 。 值班
律师就法律问题 、量刑建议等提出法
律意见 。

最终犯罪嫌疑人徐某同意承办检
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 ，并在值班律师
的见证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

“实行认罪认罚控辩协商同步录音
录像机制 , 既能确保犯罪嫌疑人认罪认
罚的真实性和自愿性， 有效维护了犯罪
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又提高了控辩协商
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该案承办检察官何
秋花说。

下一步， 醴陵市检察院将继续完善
控辩协商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将镜
头下办案发展成为醴陵市检察院办理认
罪认罚案件的新常态。

镜头下开展认罪认罚控辩协商
醴陵市检察院探索认罪认罚新机制

本报讯（通讯员 冯田）“请检察官们
放心，我们一定严格遵守督促监护令 ,加
强对孩子的日常监护 ! ”近日，在一场不
公开宣告会上，小天（未成年人，化名）和
小丽（未成年人，化名 ）的家长从茶陵县
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雷桂卉手中接过了该
院制发的督促监护令。

10 月 28 日,茶陵县公安局以未成年
人小天、 小丽涉嫌抢劫罪向该院移送审
查起诉。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官发现
小天的父母虽然在孩子身边， 但对其打
架、偷盗的恶习缺乏引导管教，而小丽父

母都在外地务工 , 平时对孩子疏于照顾
和关爱， 家庭教育的缺位使得两个孩子
误入歧途。 11 月 26 日，茶陵县人民检察
院鉴于小天、小丽均系未成年人 ,具有自
首、认罪认罚、退赔 、取得被害人谅解等
情节, 依法对两名未成年人作出附条件
不起诉决定 , 并设置了为期 6 个月的监
督考验期。

为帮助小天、小丽回归正途、健康成
长， 茶陵县人民检察院一方面联合茶陵
县志愿者联合会、学校共同对小天、小丽
进行考察， 做好附条件不起诉期间的监

督帮教工作, 要求他们积极参与社区青
少年集体活动， 并向所在社区或者公益
团体提供公益劳动， 让孩子们在劳动中
磨炼成长。另一方面，针对小天和小丽的
家长所存在的监护不当、 履责不力等问
题制定个性化督促监护令，因案施策，全
面细化监护责任， 督促家长们全力配合
做好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的监督考
察，及时汇报孩子们的真实行为表现，并
主动反思在家庭教育方面的不足 , 改进
沟通方式，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用爱温
暖家。

“法治问诊”零距离
为准确把握民营企业司法需求，持续优化醴陵法治营商环境，

11 月 30 日，醴陵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罗旿带队走访调研株洲时代
金属制造有限公司、湖南省科富花炮实业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状况和司法需求。 醴陵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张华生参加
调研。

罗旿院长表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醴陵法院将持续高度
重视法治保障营商环境工作，立足司法职能，畅通沟通渠道，延伸
司法服务，加强常态化交流联系，依法保护企业权益，全力助推法
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和有力
的司法保障。 通讯员 胡宋楠

通讯员 罗丽芳 张拥军

案例：张某华、张某权系姐弟关系，
张某权与张某平系夫妻关系。 张某权请
人修建了醴陵市某牲畜养殖场， 并全程
参与了养殖场建设过程。 2020 年 6 月，
张某平向醴陵市市场监管局提交 《个体
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等材料，申请开
办醴陵市某生猪养殖场。 醴陵市市场监
管局审查后依法核准， 并颁发了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登记经营者为张某平，组
成形式为个人经营， 经营范围为生猪养
殖。 但张某平并未参与养殖场的实际经
营。后双方在经营中发生矛盾。为了便于
合伙经营的顺利开展，张某华、张某权欲
向醴陵市市场监管局申请变更经营者 ，
但张某平并不配合。张某华、张某权遂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醴陵市市场监
管局变更经营者。

说法： 芦淞法院审理后认为，《个体
工商户条例》规定：个体工商户登记事项
变更的， 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
登记。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的，应当在
办理注销登记后， 由新的经营者重新申
请办理注册登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要
求变更个体工商户经营者， 应当在办理
注销登记后， 由新的经营者重新申请办
理注册登记。本案中，张某平向醴陵市市
场监管局申请开办醴陵市某生猪养殖
场， 提交了 《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
书》等材料，醴陵市市场监管局对张某平
提交的申请材料审查后， 认为申请材料
齐全，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核准张某平开
办醴陵市某牲畜养殖场， 并颁发了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登记经营者为张某平，
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 程序符合法律规
定，是合法的行政行为，虽登记的字号有
瑕疵，但不影响登记行为的法律效力。最
终判决驳回张某华、张某权的诉讼请求。

让爱回家，茶陵检察发出督促监护令

变
更
登
记
不
成
起
诉
市
场
监
管
局，

法
院
判
决
驳
回

扎囊县检察院来
攸县检察院学习交流

本报讯（通讯员 刘思思）12 月
1 日，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扎囊县检
察院党组书记 、 检察长揣丽颖一
行 ， 在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
员、 政治部主任唐秉成的陪同下，
来到攸县人民检察院参观考察、学
习交流。 揣丽颖肯定了攸县检察工
作取得的成绩，表示将会把该院检
察工作中的创新做法带回扎囊县
检察院，同时建议加强两地检察机
关之间的交流学习， 互相促进、共
同提升， 共谋检察工作新局面、新
发展。

炎陵法院高效执结
一起民间借贷案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晓 谭泽
飞）11 月 29 日， 炎陵法院执行一
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因被执行
人饶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
确定的义务， 依法决定对其处以
15 日司法拘留。

法院依法加大对被执行人的
打击和惩戒力度， 运用拘留措施
彰显司法权威， 促进案件高效执
结，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

■图片新闻■以案说法


